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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引言  
 
 審計署就政府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工作進行審查。  
 
 
2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委員會的

查詢作出書面回應。  
 
 
B. 監督檔案管理計劃  
 
檔案管理計劃  
 
3.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.3及 2.4段所述，行政署長曾發出

《檔案管理守則》 ("《守則》")，為政府各局／部門定下在建立

檔案管理計劃時所須依循的實務守則。為更深入瞭解各局／部

門如何管理檔案，委員會查詢工作程序的詳情。  
 
 
4. 行政署長在 2011年 12月 19日的函件 (附錄 15)中提供一個

流程表，列出檔案管理每個主要階段所涉行動和程序的詳情。

她亦表示：  
 

─  正如《守則》規定，各局／部門應在內部建立和推行

一套全面的檔案管理計劃，透過控制政府檔案的開

立、編排、備存和存廢，使政府檔案獲得妥善處理；

及  
 
─  流程表所載順序進行的工作程序中有部分可能同時

進行，例如檔案的開立和分類通常是一系列同時進行

的行動。  
 
 

遵守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  
 
5. 正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.7段所述，總務通告第 2/2009號
《檔案管理的強制性規定》("該通告 ")推出多項有關檔案管理的

強制性規定，包括管理電子郵件檔案、檔案分類、檔案存廢 (例
如在事先取得政府檔案處處長同意後才銷毀檔案，以及把具歷

史價值的檔案移交政府檔案處 )、保管和貯存檔案，以及保護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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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檔案。委員會詢問政府檔案處如何確保各局／部門遵守該

通告的強制性規定，以及有否懲罰措施處理違規個案。  
 
 
6. 行政署長在同一函件中表示已實行以下措施，確保各局／

部門遵守有關規定：  
 

─  要求各局／部門的首長訂立合適的優先次序和分配

合適的資源，在內部推行檔案管理計劃；  
 

─  要求在各局／部門委任部門檔案經理，監察部門檔案

管理計劃，並向部門檔案經理提供培訓、簡報和書面

意見。由於管理各局／部門的檔案往往是行政主任職

系人員的主要職責之一，政府檔案處會加強行政主任

的培訓，由 2012年 1月開始，把檔案管理培訓列入

一級行政主任的強制性發展計劃之內；  
 

─  為若干選定的局／部門的檔案經理和檔案管理人員

舉行檔案管理重點研討會，以加強他們對檔案管理

強制性規定的認識。行政署已為香港警務處、社會

福利署、地政總署、房屋署和消防處舉行這類研討會； 
 
─  就各局／部門的檔案管理工作進行全政府整體的檔

案管理調查，重點在於各局／部門遵守強制性規定的

情況。政府檔案處於 2010年下半年進行了第一次調

查，並將於 2012年下半年進行另一次調查；  
 
─  就 3項以 2012年 4月為遵守限期的檔案管理強制性規

定 (即根據政府檔案處制訂的標準分類表及存廢期限

表處理所有行政檔案；為所有業務檔案制訂存廢期限

表擬本；以及制訂工作計劃，以辨別和保護極重要檔

案 )而言，由 2011年 9月起通過各局／部門提交的季度

報告，監察各局／部門遵守規定的情況；  
 
─  在 2012年完成現時一輪涵蓋所有局／部門的檔案管

理研究後，對個別局／部門進行全面的檔案管理檢

討／審核，以監察其遵守強制性規定的情況；及  
 
─  提醒各局／部門定期重新傳閱有關總務通告。  

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七號報告書  ⎯⎯ 第 7部第 2章  

 
政府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工作  

 

 

 -  68  -

7. 行政署長亦表示，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的適用情況及效力

與香港政府規例無異，對所有公務員均具約束力。就違規個案

而言，有關的公務員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，而根據違規個案的

情況及嚴重性所作的處分包括口頭／書面警告、譴責、嚴厲譴

責、降級、迫令退休及革職。  
 
 
C. 管理歷史檔案  
 
檔案鑒定及歷史檔案館的工作量  
 
8.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.3段所述，政府檔案處轄下的歷

史檔案館進行檔案鑒定工作，以決定哪些檔案具歷史價值並應

永久保留，以及哪些檔案可予銷毀。委員會查詢以下事宜：  
 

(a) 歷史檔案館基於甚麼準則決定檔案的歷史價值；  
 
(b) 歷史檔案館為鑒定 1直線米的檔案要使用多少工時；

及  
 
(c) 根據政府檔案處的估計，該處何時能清理審計署署長

報告書第 4.4段所述的 59 000個積存有待鑒定的檔案。 
 
 
9. 行政署長在 2011年 12月19日的函件中回應時表示：  
 

(a) 政府檔案處曾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，於 2009年 7月擬

定一套鑒定指引，目的是提供一個概括的大綱，協助

員工以一致及有條理的方式選取歷史檔案。根據這套

指引，以下類別的檔案有可能被選為歷史檔案：  
 

─  記錄或反映政府架構、功能和活動的檔案；  
 
─  記錄重要政府政策、決定、法例和行動的制訂過

程、實施情況和結果的檔案；  
 
─  記錄政府的政策、決定和計劃對實際環境、社會、

機構和個人所帶來的影響的檔案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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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記錄公眾與政府，以及實際環境與政府的互動的

檔案；  
 
─  記錄個人、團體、機構和政府的法律權利和義務

的檔案；及  
 
─  載有重要或獨特資料的檔案，或載有能豐富市民

對香港歷史、地理環境、社會、文化、經濟和市

民的瞭解的古舊文件的檔案；  
 

(b) 政府檔案處目前有 3名檔案主任職系的人員負責檔案

鑒定工作。根據他們在 2010年用於檔案鑒定工作的時

間，鑒定 1直線米的檔案約需要 0.8個工時；及  
 
(c) 政府檔案處會探索解决方法，包括按既定程序申請額

外資源，以期在 3年內清理 59 000個積存有待鑒定的檔

案。  
 
 
檔案在經歷史檔案館鑒定前已遭銷毀  
 
10.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顯示，在 2006年和 2007年，檔案中心在

獲得兩個有關部門的同意後，銷毀了 2 815個未經歷史檔案館鑒

定的過期檔案。在上述其中一宗個案中，政府檔案處已在銷毀

檔案前將檔案製成縮微膠卷。然而，歷史檔案館沒有利用縮微

膠卷鑒定檔案的歷史價值。委員會詢問該 2 815個被銷毀的檔案

為何，以及被製成縮微膠卷的檔案經歷史檔案館鑒定的歷史價值。 
 
 
11. 行政署長在函件中答稱：  
 

(a) 被檔案中心銷毀的 326個過期檔案屬民政事務總署所

有。餘下的案卷來自破產管理署，涉及個人及公司破

產和清盤的個案。根據有關檔案的縮微膠卷，這些案

卷涉及 838宗破產個案及 616宗清盤個案；及  
 
(b) 至於破產管理署的檔案，歷史檔案館在鑒定有關紙本

檔案的縮微膠卷後，確認那些縮微膠卷檔案具有歷史

價值，並已把檔案存放於政府檔案處。  

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七號報告書  ⎯⎯ 第 7部第 2章  

 
政府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工作  

 

 

 -  70  -

12. 行政署長又表示，政府檔案處在對該兩宗個案進行調查後

已輔導有關員工，並提醒他們須嚴格依從處理檔案存廢的程

序。此外，政府檔案處已檢討相關程序，以及引入檔案存廢查

核表，清楚列明檔案存廢涉及的步驟和負責人員，以監控檔案

存廢過程。自那些措施實施以來，檔案中心不慎銷毀檔案的事

件便再沒有發生。  
 
 
在 2002年進行的檔案藏品狀況調查  
 
13. 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.15段所述，政府檔案處於 2002年
委聘修復顧問，負責就檔案處的歷史檔案及圖書館藏品進行狀

況調查。結果顯示，在抽查的約 1 600件藏品中，約有 30%已經

變壞。委員會查詢那些藏品的狀況及損壞程度。  
 
 
14. 行政署長在 2011年 12月 19日的函件中表示，政府檔案處

的修復顧問根據藏品的狀況，把被抽查的 1 611件藏品劃分為

"極好 "、 "好 "、 "中等 "、 "壞 "、 "極壞 "共 5個類別。列入 "極好 "
或 "好 "類別的藏品共有 529件 (32.8%)，列入 "中等 "類別的共有

643件 (39.9%)，而列入 "壞 "或 "極壞 "類別的則有 439件 (27.3%)。
就被列入 "壞 "或 "極壞 "類別的 439件藏品而言，行政署長亦在

函件中詳載其狀況和損壞程度。  
 
 
15. 行政署長進一步表示，根據狀況調查結果而制訂的保存策

略，政府檔案處除了採取良好的做法以處理藏品和管理藏品庫

環境外，還實施了若干措施，包括：每項檔案藏品均獲個別包

裝防護；加強昆蟲和害蟲防治；為加強政府檔案處在保存和修

復檔案藏品方面的專業能力，從 2008年 1月起，把這項工作交由

館長職系負責；加強對藏品庫的氣候監察；以及在 2011年 10月
展開另一次藏品狀況調查，改進檔案處的藏品保存策略，以提

升藏品的保存水平。  
 
 
歷史檔案的登記入冊與著錄  
 
16. 登記入冊是指在公開歷史檔案予公眾查閱前，登記和編排

歷史檔案的工作。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.27段所述，截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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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6月，政府檔案處共積壓了 28萬個未登記入冊的歷史檔

案。鑒於政府檔案處每年平均登記入冊 3萬個歷史檔案，審計署

估計，政府檔案處需時 9年以上，才可清理那些積壓的檔案。委

員會查詢政府檔案處為清理積壓的檔案所制訂的行動計劃的詳

情，以及可於何時清理那些積壓的檔案。  
 
 
17. 行政署長在同一函件載述了為清理積壓的歷史檔案所制

訂的行動計劃，該計劃的詳情如下：  
 

─  自 2010年 7月起，採用簡化的檔案著錄 (亦即在提供檔

案予公眾查閱前，根據國際著錄標準描述檔案，並制

訂各類的檢索輔助工具 )程序，縮短處理過程，並提供

必要的描述資料，方便使用者進行線上搜尋；  
 
─  優先登錄那些保存年期將近 30年的檔案，以便在檔案

保存滿 30年時公開予公眾查閱；及  
 
─  以額外資源加快檔案登錄工作，包括自 2011年 11月起

調配一名臨時研究助理，以協助處理檔案登錄事務。 
 
 

18. 行政署長又表示，政府檔案處可望於 3年內清理該 28萬個

積壓的歷史檔案。  
 
 
D. 政府檔案處的人手  
 
19. 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是否認為政府檔案處現時有足夠人

手進行各種檔案管理工作，以及有否計劃增加該處的人手。  
 
 
20. 行政署長在其函件中回應時表示：  
 

─  政府檔案處設有 3個主任級職系，即檔案主任、行政

主任和館長職系。檔案主任主要負責選取和管理歷史

檔案；行政主任負責檔案管理；館長職系人員則負責

歷史檔案的修復和保存工作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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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為提高上述 3個職系人員的業務知識和專業水平，政

府檔案處為他們提供檔案管理培訓，並不時安排他們

參加國際會議和研討會，讓他們可與海外歷史檔案和

檔案管理機構交流經驗；及  
 

─  儘管如此，政府檔案處會繼續檢討各職系的編制，以

確保工作質量，務求為公眾提供最佳的歷史檔案查閱

服務，並會視乎情況按既定程序申請額外人手。政府

當局亦會檢討政府檔案處的工作程序，以進一步提升

效率和效益，並密切監察情況，確保政府檔案處有足

夠人手應付工作量。  
 
 
E. 結論及建議  
 
21. 委員會察悉行政署長上述回覆。鑒於有多項事宜有待解

決，而這些事宜可能與政府的整體檔案管理政策有關，委員會

建議由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跟進相關事宜。  
 
 
22. 委員會亦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

議的進展。  
 


